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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是郭物，北庭故城南枕天山，北望草

原，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‘丝绸之路：长安—

天山廊道路网’中的一处遗址点。漫步故城

之内，聆听历史回声，感受‘挟千里以超里海，

筑伟业而壮三军’的西域重镇的豪气……”

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郭

物，前不久第一次当上了“代言人”，不过他

“代言”的是一座古城——北庭故城。

不止郭物一人。10月 24日，第五届新疆北

庭学术研讨会暨北庭故城考古 40 周年纪念活

动在北京举行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

研究院、考古研究所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，

北京大学，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 70 多位专

家学者交流研究新进展，为北庭故城“代言”。

数十年来持续研究

北庭故城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

萨尔县城北偏东 12 公里处，不仅是古代丝绸

之路北道必经之地，而且“开通道路，别（列）

置馆驿”，是当时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。

郭 物 在 北 京 大 学 考 古 文 博 学 院 求 学 期

间，就被林梅村教授的“丝绸之路考古”课程

所吸引。1999 年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社

科院考古所，随即申请加入考古所新疆队，投

入 对 新 疆 和 丝 绸 之 路 的 历 史 与 考 古 研 究 。

2006 年 4 月，为了配合建设西大寺保护工程，

他第一次来到北庭故城。2011 年 4 月至 5 月，

考古所新疆队与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对北庭故

城 进 行 了 考 古 发 掘 和 钻 探 ，郭 物 再 次 来 到

这里。

“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”唐

代诗人岑参这首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，所

描述的就是北庭的风景。虽然遗址的内外城

核心建筑都已消失，但四周城墙的轮廓、护城

河和壕沟一直都还在，残垣断壁诉说着古城

的兴衰。“我当时负责外城东城门的钻探工

作，感觉自己是在寻找岑参送别武判官的‘东

门’。”郭物说。

从 2018 年起，郭物开始负责北庭故城遗

址的考古发掘工作，两年来，他率领团队发掘

了 7000 多平方米的面积，遗址格局日渐清晰。

“遗址大致分为内外大小两重城。内城

城墙夯筑，夯层均匀致密，夯土纯净，均为分

层挖掘壕沟的土夯筑而成，没有陶片、骨殖和

炭粒等人类活动的包含物。而外城城墙的夯

土中则往往包含了上述人类活动的遗物。这

说明内城几乎是在旷野上新建的城池，应该

就是唐太宗时期建设的庭州城。到了扩建外

城时，庭州城外已有人居住，有些地段就把居

民留下的各种遗物夯入城墙之中。通过考古

发掘证明，庭州城和扩建的外城合起来成为

北庭城。”郭物说。

各界学者合力发掘和阐释

北庭故城在元末明初毁废，之后的三四

百 年 里 在 史 书 中 罕 有 记 载 。 公 元 1771 年 1
月，纪晓岚到新疆吉木萨尔勘探时，意外发现

了这座消失了数百年的遗址，并将其记录在

《乌鲁木齐杂诗》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。从

此，北庭故城再次进入学者和探险家的视野。

90 多年前，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新

疆开展田野考古，其中地质学家袁复礼进行

的 北 庭 考 察 ，是 对 北 庭 故 城 的 首 次 现 代 考

古。北京大学教授朱玉麒介绍，1928 年 7 月

经由袁复礼测绘完成的第一张 1∶10000 的《北

庭故城遗址测绘图》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相关

测绘图。

1979 年 中 国 社 科 院 考 古 所 组 建 了 新 疆

队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孙秉根担任队

长，带领团队先后两次对北庭故城以西的高

昌回鹘王家寺院遗址进行了发掘。孙秉根介

绍，在修筑营房时，人们偶然发现了一幅壁

画 ，马 上 停 止 施 工 并 第 一 时 间 报 告 有 关 部

门。随后两年，新疆队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，

基本理清了寺庙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结构，将

这座文化艺术宝库呈现给大众。

回想起那段艰辛而又令人兴奋的时光，

84 岁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孟凡人感慨

颇多。他说，当时发现的回鹘文题记，是由原

中央民族学院的耿世民教授释读的，玉器由

原国家地质部的袁建伟鉴定，几年后出版的

发掘报告则由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和时任社科

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教授进行审阅。通过考

古发现，高昌回鹘王家寺院遗址的建筑遗迹

保存比较完整，大量的塑像、壁画、回鹘文题

记为研究高昌回鹘艺术、文字和风俗起到促

进作用。

以实物证明汉唐时期
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

通过考古专家和研究学者持续多年的努

力，北庭故城遗址保护的重要性也逐渐为人

所知。1988 年，北庭故城遗址成为全国重点

文物保护单位；2013 年 12 月北庭故城遗址列

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；2014 年 6 月被列入世

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
2016 年 吉 木 萨 尔 县 成 立 了 北 庭 学 研 究

院，连续举办了 4 届北庭学术研讨会，今年是

第五届。一年一度的北庭学术研讨会也成为

历史文化学界学者的聚会，北庭学的研究得

以持续深入开展。“北庭有厚重的内涵，期待

考古发掘出土更多的资料。考古工作就是通

过发掘实物史料寻回尘封的记忆，启发后人

的智慧。北庭考古以实物证明汉唐时期丝绸

之路的繁荣畅通。”郭物说。

“以北庭为核心的城市体系是丝绸之路

上一个连接东方与西方、草原与绿洲的重要

节点和枢纽，是展示中华文明灿烂珍贵的文

化遗产。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认

为，一方面，需要持续做好考古发掘工作和保

护展陈工作，用更多客观的、有说服力的遗迹

和文物来延伸历史轴线，丰富历史内涵，活化

历史场景；另一方面，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学者

就北庭历史文化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发掘和

阐释，形成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，不断丰

富北庭学的内涵，“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，把

以北庭故城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好、

传承好。”

上图：北庭故城 8 号遗址发掘现场。

下图：考古发现的壁画。

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供图

遗址格局逐步清晰，历史文化内涵日益丰富

北庭故城考古发现不断深入
本报记者 杨雪梅

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
城北偏东 12 公里处的北
庭故城遗址，是古代丝绸
之路北道必经之地。

数十年来，考古文博
工作者在北庭故城陆续发
现了许多珍贵的建筑遗址
及文物。北庭考古以实物
证明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
繁荣畅通。

核心阅读

本报北京 11 月 1 日电 （记者郑海鸥）“奔小康·云展

播”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展播活动近日在京启动，在线展

映 9 台大型舞台剧和 4 台小型剧（节）目和作品。本次活动

是国家艺术基金成立以来首次以线上形式开展的舞台艺术

展播活动。

参加本次展播活动的作品聚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、全

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，艺术再现脱贫攻坚的艰辛历程和取

得的丰硕成果。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9 日，观众可登录活动

展播平台观看 13 台舞台艺术作品的全剧视频。

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展播活动开启

本报北京 11月 1日电 （记者刘阳）10 月 30 日，由国家

电影局、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、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共同主

办的第十五届“夏衍杯”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，由国家电

影局主办的第十一届“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”证书颁

授仪式同时在京举行。

此次“夏衍杯”征集活动共收到合格剧本 1217 部，经过

多轮评选产生了 35 部入选作品。6 部作品获“优秀电影剧

本”，9 部作品获“创意电影剧本”，20 部作品获“成长电影剧

本”。“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”以列入计划的高校为单

位，组织开展电影剧本征集与评选，本届活动共征集剧本

641 部，通过专家评审最终入选了 88 部作品。

“夏衍杯”评出 35部优秀电影剧本

本报福州 11月 1日电 （记者蒋升阳）第五届世界妈祖

文化论坛暨第二十二届中国·莆田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于

10 月 31 日在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开幕。

本次活动包括世界妈祖文化论坛、莆田湄洲妈祖文化

旅游节 2 个主活动以及第六届国际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、

2020 妈祖文化和旅游国际传播论坛、莆田市开放招商项目

推介签约 3 个配套活动。

第五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举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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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公布化妆品功效

宣称依据的摘要；

（二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

查验记录制度、产品销售记录制度；

（三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化妆品生产质

量管理规范的执行情况进行自查；

（四）未 依 照 本 条 例 规 定 贮 存 、运 输 化

妆品；

（五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监测、报告化妆

品不良反应，或者对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机

构、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开展的化妆品

不良反应调查不予配合。

进口商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记录、保存进

口化妆品信息的，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

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。

第六十三条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、备

案人未依照本条例规定报告化妆品新原料使

用和安全情况的，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

门责令改正，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化妆品新原料注册证或者

取消化妆品新原料备案，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
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六十四条 在申请化妆品行政许可时

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的，不

予行政许可，已经取得行政许可的，由作出行

政许可决定的部门撤销行政许可，5 年内不受

理其提出的化妆品相关许可申请，没收违法

所得和已经生产、进口的化妆品；已经生产、

进口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，并处 5
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 1 万元

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 15 倍以上 30 倍以下罚

款；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

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3 倍

以上 5 倍以下罚款，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

产经营活动。

伪造、变造、出租、出借或者转让化妆品

许可证件的，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或

者原发证部门予以收缴或者吊销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；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的，并处 5 万元以

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；违法所得 1 万元以上的，

并处违法所得 10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；构成

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

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第六十五条 备案时提供虚假资料的，

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，3 年内不予办理其提出

的该项备案，没收违法所得和已经生产、进口

的化妆品；已经生产、进口的化妆品货值金额

不足 1 万元的，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

款；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 3
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

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生产许可

证，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

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1 倍

以上 2 倍以下罚款，5 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

生产经营活动。

已经备案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，由备案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其中，与化妆品、化妆品

新原料安全性有关的备案资料不符合要求

的，备案部门可以同时责令暂停销售、使用；

逾期不改正的，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。

备案部门取消备案后，仍然使用该化妆

品新原料生产化妆品或者仍然上市销售、进

口该普通化妆品的，分别依照本条例第六十

条、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给予处罚。

第六十六条 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

者、展销会举办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审

查、检查、制止、报告等管理义务的，由负责药

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

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，并处 10 万元以

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六十七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依

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实名登记、制止、报告、停

止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管理义务的，由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

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的规定

给予处罚。

第六十八条 化妆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条

例规定的进货查验记录等义务，有证据证明

其不知道所采购的化妆品是不符合强制性国

家标准、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、备

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，收缴其经营的不

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、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

化妆品注册、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化

妆品，可以免除行政处罚。

第六十九条 化妆品广告违反本条例规

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的规定

给予处罚；采用其他方式对化妆品作虚假或

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，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

给予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十条 境外化妆品注册人、备案人

指定的在我国境内的企业法人未协助开展化

妆品不良反应监测、实施产品召回的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

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

元以下罚款，5 年内禁止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

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。

境外化妆品注册人、备案人拒不履行依

据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，10 年内禁

止其化妆品进口。

第七十一条 化 妆 品 检 验 机 构 出 具 虚

假检验报告的，由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吊

销检验机构资质证书，10 年内不受理其资质

认定申请，没收所收取的检验费用，并处 5 万

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；对其法定代表人或

者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

得收入的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，依法给予

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、撤职或者开除

的处分，受到开除处分的，10 年内禁止其从

事化妆品检验工作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七十二条 化妆品技术审评机构、化

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和负责化妆品安全风

险监测的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，

致使技术审评、不良反应监测、安全风险监测

工作出现重大失误的，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

的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通报批评；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

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，依法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、撤

职或者开除的处分。

第七十三条 化妆品生产经营者、检验

机构招用、聘用不得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

动的人员或者不得从事化妆品检验工作的人

员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或者检验的，由负责

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

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

直 至 吊 销 化 妆 品 许 可 证 件 、检 验 机 构 资 质

证书。

第七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构成违

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

安 管 理 处 罚 ；构 成 犯 罪 的 ，依 法 追 究 刑 事

责任：

（一）阻碍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工作

人员依法执行职务；

（二）伪造、销毁、隐匿证据或者隐藏、转

移、变卖、损毁依法查封、扣押的物品。

第七十五条 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

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

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警告、记过或者记

大过的处分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给予降

级、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造成人

身 、财 产 或 者 其 他 损 害 的 ，依 法 承 担 赔 偿

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七十七条 牙膏参照本条例有关普通

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。牙膏备案人按照国
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进行功效评价后，可以宣称

牙膏具有防龋、抑牙菌斑、抗牙本质敏感、减

轻牙龈问题等功效。牙膏的具体管理办法由

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拟订，报国务院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、发布。

香皂不适用本条例，但是宣称具有特殊

化妆品功效的适用本条例。

第七十八条 对本条例施行前已经注册

的用于育发、脱毛、美乳、健美、除臭的化妆品

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设置 5 年的过渡期，过渡

期内可以继续生产、进口、销售，过渡期满后

不得生产、进口、销售该化妆品。

第七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规范，是

指尚未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、国务院药品监

督管理部门结合监督管理工作需要制定的化

妆品质量安全补充技术要求。

第八十条 本条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

施行。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同时废止。

（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）

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

上发表重要讲话，强调“科学成就离

不开精神支撑。科学家精神是科技

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

贵精神财富。”高等学校要大力弘扬

科学家精神，激荡爱国情怀，矢志创

新创造，培养高素质人才，为我国科

学 技 术 长 足 发 展 进 步 注 入 强 劲

动能。

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，要时刻

牢记“科学家有祖国”，解决好科研

为谁做的问题。

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

神是科学家精神的第一要义。育人

者需先自育，高校科技工作者在技

术攻关过程中，要高扬爱国旗帜，擦

亮爱国底色，时刻以知民需、解民

忧、化民难为责任和使命，把论文写

在祖国的大地上，把学问做到人民

的心坎里，把深沉的家国情怀融入

建设科技强国的创新实践中。

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，要不断

提高“创造性思辨的能力”，解决好

科研怎么做的问题。

创 新 是 科 学 家 精 神 的 关 键 内

核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局

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。作为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的

主要途径，高等教育是我国应对全球人才竞争、推进创新驱

动发展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。高校广大科技工作

者要进一步弘扬勇攀高峰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，聚焦前瞻

性基础研究、引领性原创成果，加快实现更多“从 0 到 1”的

突破，甘坐冷板凳，勇做栽树人、挖井人，努力为我国科技发

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撑和创新支持。

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，要始终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解决好

科研做什么的问题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

负起历史责任，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

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不断向科学技术广

度和深度进军。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、

推动科技事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。要聚焦世界前沿科

技，深入推进大生命、大信息、大物质、大生态等领域多向联

动，不断催生甚至领跑前沿科技；要坚持问题导向、需求导

向，让高校的科技创新工作更加符合教育规律，更加符合人

才培养规律；要坚决破除“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文凭、唯论文、

唯帽子”，下大力气激发科技创新活力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

当。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要始终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，

勇攀高峰、敢为人先，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

则，接力精神火炬，奋进崭新征程。

（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化工大学校长，本报记

者赵婀娜采访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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